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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 

的审核问询函回复中有关财务会计问题的修订说明 

 
上会业函字（2021）第 499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作为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审计

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或“我们”）

在回复贵所出具的第二轮问询函过程中，对涉及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调整，

并相应修改了首轮问询回复中的相关财务数据，请审核。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中的相同。 

二、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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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原问询函回复内容修订的背景情况说明 

2020 年 4 月下旬，发行人进行股权激励，且为保证公司治理稳定，员工签订的

《合伙人协议》中约定了一年期的惩罚性条款。即 2020 年 4 月-2021 年 4 月内，离

职员工被授予的股权将会以其入股成本收回。 

我们在原问询函回复中，未将上述惩罚性条款视为服务期，因此将相关的股份

支付在 2020 年一次性计提。谨慎考虑后，我们将上述惩罚性条款认定为隐含服务期，

将相应的股份支付，在 2020 年 5 月-2021 年 4 月期间内进行分摊。 

二、对首轮问询函回复的具体修订情况 

问题 17.1（二）发行人与激励的员工是否以任何形式约定服务期等限制条件，

一次性确认股份支付费用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股权激励实质。 

回复： 

1、发行人与激励的员工未以任何形式约定服务期等限制条件，但存在惩罚性条

款，涉及隐含服务期 

发行人于 2020 年 4 月一次性进行股权激励，以此作为对员工多年来劳动的奖励。

员工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并无服务期等限制条件。但持股平台设立

时规定，所有通过持股平台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自然人，必须为发行人在职员工，以

此保证发行人公司治理稳定，更好的留住优秀人才。如员工在被授予股份后选择离

职，各时间节点下员工所持有股份的可处置情况如下： 

期间 激励股权的可处置情况 

2020 年 4 月-2021 年 4 月 作为惩罚性条款，离职员工被授予的股权将会以其入股成本收回。 

2021 年 5 月起 

离职员工可协商将所持财产份额转让给所在持股平台中的其他在职

员工，转让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年发行人每股净资产金额；若离职

员工未能协商转让财产份额，则直接退伙。 

根据上述安排，员工若在授予日后 1 年内离职，则被授予的股权将会以其入股

成本收回；员工若在授予日 1 年后离职，可协商将被授予的股权转让给所在持股平

台中其他在职员工，转让价格应不低于最近一年发行人每股净资产金额，若无其他

在职员工购买该财产份额，则根据合伙人协议的约定对离职员工做退伙处理，退伙

所对应的份额将按持股比例分摊至所在持股平台中的各在职员工，该种情形下需据

实进行相应的股份支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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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2021 年 4 月间，由于离职员工被授予的股权将会以其入股成本收

回，构成了隐含服务期。 

2、发行人已就惩罚性条款涉及隐含服务期事项，对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进行了

调整 

发行人已就惩罚性条款涉及隐含服务期事项，对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调

整，将上述惩罚性条款认定为隐含服务期，将相应的股份支付，在 2020 年 5 月-

2021 年 4月期间内进行分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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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上海宣泰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回复中有关

财务会计问题的修订说明》之签署页）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上海 年   月   日 

 

 

 


